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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法院大法官109年度憲三字第17號聲請釋憲案

原住民族委員會意見書

壹 、原住民身分法之立法目的是為確立憲法及法律所定原住民族權  

利規範適用範圍，用以落實國家對於原住民族文化連結之保存與  

尊 重 ，而非在於個人身分認同之保障：

一 、 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第 1 0 條 第 1 1 項 及 第 1 2 項 前 段 規 定 ：「國 

家 肯 定 多 元 文 化 ，並 積 極 維 護 發 展 原 住 民 族 語 言 及 文  

化 （第 1 1 項 ）。國 家 應 依 民 族 意 願 ，保 障 原 住 民 族 之 地  

位 及 政 治 參 與 ，並 對 其 教 育 文 化 、交 通 水 利 、衛生醫  

療 、經 濟 土 地 及 社 會 福 利 事 業 予 以 保 障 扶 助 並 促 其 發  

展 ，其 辦 法 另 以 法 律 定 之 （第 1 2 項 前 段 ）。」依上開  

條 文 規 定 ，憲 法 課 予 國 家 對 原 住 民 族 權 利 為 特 別 保 障  

及 給 予 特 殊 待 遇 之 義 務 ，並 委 託 予 立 法 者 以 持 續 性 的  

立 法 與 修 法 來 達 成 此 項 憲 法 理 念 之 要 求 。是 以 ，立法 

者 為 貫 徹 前 開 憲 法 規 範 之 要 求 ，落 實 憲 法 對 於 原 住 民  

族 文 化 連 結 之 保 存 與 尊 重 ，遂 賡 續 制 定 原 住 民 族 相 關  

法 制 ，憲 法 增 修 條 文 所 稱 之 原 住 民 ，以 確 定 前 開 法 規  

範 適 用 範 圍 所 訂 定 之 法 律 ，亦 即 是 個 人 可 否 取 得 國 家  

提 供 原 住 民 族 權 利 保 障 請 求 權 之 資 格 認 定 法 。

二 、  揆 諸 外 國 立 法 例 ，訂 有 民 族 認 定 或 民 族 權 利 之 法 令 者 ， 

據 統 計 有 1 7 國 ，其 中 針 對 全 國 人 民 進 行 民 族 劃 分 者 ， 

有 俄 國 、中 國 大 陸 、越 南 等 國 ，針 對 部 分 人 民 進 行 民  

族 認 定 或 劃 分 者 ，則 有 美 國 、加 拿 大 、紐 西 蘭 、澳 洲 、 

我 國 等 國 。我 國 憲 法 第 5 條 規 定 ：「中 華 民 國 各 民 族 一  

律 平 等 。」 我 國 採 後 者 之 立 法 ，僅 針 對 部 分 民 族 進 行  

認 定 及 劃 分 ，且 經 認 定 為 原 住 民 族 之 特 定 民 族 及 其 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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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 之 個 人 ，國 家 即 應 依 法 提 供 該 民 族 特 定 之 資 源 與 服  

務 ，以 扶 助 其 弱 勢 之 社 、經 地 位 ，維 護 其 迥 異 於 一 般  

國 民 且 瀕 臨 滅 絕 之 傳 統 生 活 、語 言 文 化 ，進 而 保 障 其  

民 族 生 存 及 延 續 。相 對 以 言 ，漢 族 既 無 如 上 開 原 住 民  

族 之 社 會 、經 濟 及 文 化 問 題 ，即 無 建 立 專 屬 漢 族 權 益  

保 障 及 其 民 族 認 定 或 個 人 身 分 登 記 制 度 之 必 要 ，尤其 

漢 族 居 於 社 會 主 流 地 位 ，多 數 社 會 制 度 均 奠 基 或 配 合

於 漢 族 文 化 ，爰 更 無 漢 族 認 定 或 登 記 之 必 要 ，併 此 附

〇

三 、 依照國際公約之要求，個 人 之 自 我 「認同」權 應 受 保 障 ，依照 

國際公約之要求，其核心意義在於國家不得藉由任何措施形塑、 

扭曲或禁止族群及個人自我「認 同 」，但 非 指 個 人 「認 同 」 自 

身為特定族群時，國 家 即 應 「認 定 」該員屬於特定族群，進而 

提供相應之行政措施或給付保障。

( 一） 按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2 6 條 規 定 ：「人人在法律上一律 

平 等 ，且應受法律平等保護，無 所 歧 視 。在 此 方 面 ，法律應禁 

止任何歧視，並保證人人享受平等而有效之保護，以 防 因 種 族 、 

膚 色 、性 別 、語 言 、宗 教 、政見或其他主張、民族本源或社會 

階 級 、財 產 、出生或其他身分而生之歧視。」另依聯合國原住 

民族權利宣言第 8 條復規定:「原住民族與所有其他民族平等，

同時承認所有民族均有權有別於他人，有權自認有別於他人，

並有權因有別於他人而受到尊重。」進一步承認原住民族有不 

受強行同化或文化毀滅之權利。

(二 ） 承上開國際公約所述，個人對其所屬族群之認同應屬普世人權 

價 值 ，國家不得禁止個人實踐其認同，更不得以任何法律手段 

強制改變人民之認同，進而應提供有效機制防止遭同化或文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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毁 滅 。依 據 學 者 研 究 指 出 ，族 群 認 同 （ ethnic identity) 是指 

個人對群體的歸屬感覺，亦包含團體其他成員對於該個人的是 

否認同為團體的一份子。同時，這種族群認同不是一種固定的、 

不 具 彈 性 的 ，可 以 單 一 ，亦可以 是 多 元 ，可能隨著環境的變化 

與心理需求而改變 1。因 此 ，將認定與認同區分如下表2 :

認定 認同

觀點 客觀 主觀

主體 官 方 、國家 個人

選擇 單選 單選/複選

邊界 明顯 不明顯

穩定性 強 弱

權利義務 涉及 不涉及

是 以 ，「認 同 」與 「認 定 」有 相 當 關 係 ，卻 不 必 然 連 結 ；個人 

之 民 族 認 同 （身分認同），即便是應受憲法保護之權利，亦屬 

自由權之範疇，與民族認定係國家履踐社會權之前提，尚有不 

同 。憲法承認民族認同權，非必然指國家有義務立法而認定其 

身 分 ，亦非當然賦予人民某種國家給付之請求權資格。

(三 ）原住民身 分 之 認 定 ，可為一個人或一個族群根據血緣、語 言 、 

宗 教 、風 俗 習 慣 、文化等主觀對自我之認定，而國家對身分之 

認定關乎資源分配，須透過制度化之方式晝出明確的族群疆界， 

以確定福利與制度保障之範圍，原住民身分法明訂原住民身分 

取 得 、回 復 及 喪 失 ，制度化晝出福利與制度保障範圍。從 而 ，

1 Hutnik 1991 Wallman 1983
2 《原住民身分認定的硏究》，原住民族委員會委託研究，2000年 ，林修澈，頁 2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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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原住民族文化或身分之認同意識者，縱然未取得國家於法律 

上給予之原住民身分認定，但渠等對原住民身分之認同不會因 

此受到國家禁止，現行法制中亦無同化、阻礙或改變渠等之認 

同意識之強制規範。因 此 ，即便族群認同具有某種層次之規範 

保 障 意 義 ，但主觀認同該族群者，該族群成員或國家未必有義 

務認定渠為該族群成員。

四 、 原住民身分法第2 條 第 2 款之規定並無對於原住民身分認同有  

所 限 制 剝 奪 ；對於自主決定權之合憲理由詳如後述。

(一 ） 需進一步強調的是：身分認同權與自主決定權雖互為表裡，有 

相當程度之關聯性，然其權利内涵及保護領域卻不能完全等同 

視之。身分認同權重視自我認知與認同意識，有高度之主觀性， 

個人對於身分理解之理念、意 願 、想 法 、感受與期待作為構成 

其核心内涵。申 言 之 ，身分認同權保障的是一個人心中自我認 

定的宇宙觀、世 界 觀 、哲學觀一也就是我怎麼看待這個世界/ 

社 群 ，以及在這個世界/社群如何自我定位？國家對於此種權利， 

本難以也不應以任何理由限制之；另 一 方 面 ，自主決定權雖與 

身分認同息息相關，但毋寧更加接近一般日常事項之安排與變 

化 、涉及個人各項生活之狀態、舉 措 、行 為 、乃至於與他人間 

之權利義務關係甚至對公共秩序有所影響，故在一定的憲法條 

件 下 ，尚非不得以法律限制之。身分認同權與自我決定權之關 

係 ，可類比於思想自由與表現自由間之關係（又或者宗教信仰 

自由與宗教活動自由間之關係），前者為内在精神活動之表徵，

憲法採絕對保障，不容國家任何理由干預或破壞；後者則為外 

顯之行為活動舉措，仍受合乎憲法之國家法規限制。

(二 ） 承 前 ，本會高度肯認原住民之自我身分認同，亦認為憲法對於 

原住民之自主決定權有所保障，前者不待國家之允許，更不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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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 法 令 限制干預，且此並非原住民身分法之主要立法目的；後 

者則視具體個案究竟涉及何種自主決定權，受到何項國家法律 

或措施如何之限制破壞，而有接受違憲檢驗之必要性，而對於 

原 住 民 身 分 自 主 決 定 權 之 保 障 ，正 是 原 住 民 身 分 法 第 2 

條 第 2 款 （下 稱 系 爭 規 範 ）之 立 法 目 的 所 在 （詳 如 後  

文 標 題 參 所 述 ）。

(三 ）惟原住民身分之認定，有基於族群或個人根據血緣、語 言 、宗 

教 、風 俗 習 慣 、文化等主觀對自我之認定，亦有國家對族群或 

個人所採取之檢定工作。族群或個人主觀對自我之認定，憲法 

採 絕 對 保 障 ，不容國家任何理由之干預或破壞已如前述。但國 

家對於原住民身分之認定，係基於憲法增修條文對原住民族語 

言 、文 化 、歷史與一般國民不同而面臨教育、經濟及社會之結 

構上落差3 ，政府為能縮短其與一般國民之差距，賦予其特殊權 

益地位之保障意旨，訂定原住民身分認定制度，以作為政府推 

動原住民族社會建設之基礎。所 謂 「身分認定」即指國家對個 

人身分屬性所進行之檢定，其認定具有一定之排他性，涉及相 

關之權利與義務，關乎國家資源分配，須透過制度化之方式明 

確 劃 定 族 群 界 線 ，以確定福利與制度保障之範圍。每一原住民 

族 或 其 成 員 ，主觀上固可決定自己之認同，但國家對於原住民 

身 分 之 認 定 ，因涉及到國家之權利保障及社會福利，須依憲法 

增修條文規定意旨訂定民族身分認定之標準。從 而 ，具原住民 

族文化或身分之認同意識者，如未符合上開身分認定標準，國 

家固無給付之義務，但渠等對原住民身分之認同仍受憲法保障， 

不因此受到國家之禁止與干預。

3國際勞工組織（ILO) 在獨立國家中的原住民和部落民公約 （ Convention concerning Indigenous and TribalPeoples 
in Independent Countries，第 169號 )中，認為原住民應當以具備獨特性、保有別於主流文化之社會 '經 濟 、文化 

制度為其認定基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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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 ）就本件聲請意旨而言，系爭規範所涉及之爭議，應非身分認同 

權 之 問 題 。申 言 之 ，原住民身分法僅係依憲法增修條文，規定 

得請求國家提供一定給付之資格認定法，並未剝奪原住民對其 

民 族 、血 統 、身分之自我認同，對於原住民之身分認同權也未 

設有任何干預或其他限制之規定，應無違憲審查之問題。至於 

有關平地原住民法律上身分自主決定權之問題，以及相關規範 

是否對於平地原住民選擇其法律上身分之自主決定空間有所限 

制 ？該限制是否合憲？等 問 題 ，須進一步下文標題參詳為說 

明 。

貳 、自現行原住民身分認定法制沿革觀之，原住民身分認定之基準與  

國家認定原住民身分之目的有關，重點在於原住民族文化連結之  

保存與尊重，以確立憲法及法律所定原住民族權利規範適用範圍， 

非完全以種族或肯認民族文化、語言與否為標準，亦非單純以個 

人主觀認同為依歸：

按 原 住 民 身 分 法 第 2 條 規 定 ：「本 法 所 稱 原 住 民 ， 

包 括 山 地 原 住 民 及 平 地 原 住 民 ，其 身 分 之 認 定 ，除本 

法 另 有 規 定 外 ，依 下 列 規 定 ：一 、山 地 原 住 民 ：臺灣 

光 復 前 原 籍 在 山 地 行 政 區 域 内 ，且 戶 口 調 查 薄 登 記 其  

本 人 或 直 系 血 親 尊 親 屬 屬 於 原 住 民 者 。二 、平 地 原 住  

民 ：臺 灣 光 復 前 原 籍 在 平 地 行 政 區 域 内 ，且 戶 口 調 查  

薄 登 記 其 本 人 或 直 系 血 親 尊 親 屬 屬 於 原 住 民 ，並 申 請  

戶 籍 所 在 地 鄉 （鎮 、市 、區 ）公 所 登 記 為 平 地 原 住 民  

有 案 者 」。該 規 定 所 稱 「原 住 民 」，原 指 「山 胞 」、「山 

地 同 胞 」，依 照 原 住 民 身 分 認 定 之 法 制 沿 革 觀 之 ，即日 

治 時 期 、光 復 初 期 所 稱 「高 砂 族 、高 山 族 」，其 原 始 意  

涵 本 不 包 括 平 埔 族 群 在 内 ，原 住 民 身 分 於 不 同 時 期 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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呼 不 同 ，並 有 不 同 之 待 遇 ，立 法 者 承 襲 相 關 歷 史 沿 革  

並 制 定 原 住 民 身 分 法 ，不 能 無 視 相 關 歷 史 演 變 。其相 

關 沿 革 分 述 如 下 ：

一 、  【清領時期】-本國人與外國人之區別

以 漢 化 及 服 從 程 度 不 同 ，區 分 為 生 番 、化 番 及 熟 番 。 

例 如 西 元 1 8 7 2 年 日 本 政 府 為 琉 球 人 遭 臺 灣 原 住 民 族 殺  

害 派 員 責 問 清 廷 ，清 廷 則 以 「生 番 係 我 化 外 之 民 ，問 罪 與 否 ， 

聽 憑 貴國辦理 。」 等 語 答 覆 ，遂 引 發 曰 本 出 兵 臺 灣 ，即為 

牡 丹 社 事 件 。是 以 ，由 於 生 番 實 質 上 未 納 入 清 廷 有 效  

統 治 範 圍 ，起 初 被 視 為 外 國 人 而 非 清 帝 國 臣 民 。

二 、  【日治時期】-權利主體與非權利主體，及其過渡期

曰 治 時 期 臺 灣 總 督 府 承 襲 清 領 作 法 ，將 生 番 改 稱 生  

蕃 （嗣 改 稱 高 砂 族 、高 山 族 ），熟 番 改 稱 熟 蕃 （嗣改稱  

平 埔 蕃 、平 埔 族 ），惟 僅 對 生 蕃 採 取 理 蕃 政 策 之 特 殊 行  

政 措 施 ，於 戶 口 調 查 薄 内 種 族 攔 註 熟 蕃 或 平 埔 者 ，不 

具 法 律 上 身 分 、民 族 之 認 定 意 義 。斯 時 將 生 蕃 居 住 的  

行 政 區 域 劃 為 「特 殊 行 政 區 域 」（蕃 地 ），其 他 則 為 「普 

通 行 政 區 域 」。因 「蕃 地 」及 「普 通 行 政 區 域 」 非一成 

不 變 之 概 念 ，隨 著 國 家 統 治 力 介 入 ，故 蕃 地 亦 可 能 編  

平 地 行 政 區 域 ，生 蕃 或 化 蕃 亦 有 可 能 順 服 而 進 入 熟 蕃 ， 

故 除 了 清 領 時 期 間 處 於 過 渡 期 間 的 「化 蕃 」 外 ，也產 

生 了 所 謂 「平 地 蕃 人 」，亦 即 「平 地 行 政 區 域 」之 「生 

蕃 」，但 其 法 律 處 遇 ，仍 非 一 體 適 用 普 通 行 政 而 時 有 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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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 ，亦 處 於 「特 殊 行 政 」（理 蕃 行 政 ） 與 「普 通 行 政 」 

的 過 渡 地 帶 。4

三 、  【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】-特別行政之始

臺 灣 省 行 政 長 官 公 署 承 襲 日 治 時 期 州 郡 所 轄 蕃 地  

改 制 為 3 0 個 山 地 鄉 ，實 施 山 地 行 政 ，尤 以 3 5 年 8 月 8 

日 臺 灣 省 行 政 長 官 公 署 代 電 通 令 「高 山 族 同 胞 減 免 稅  

捐 標 準 」規 定 略 以 ：「為 扶 植 經 濟 能 力 ，高 山 同 胞 過 去  

居 住 山 地 （行 政 區 域 外 ）者 仍 不 課 賦 稅 。居 住 在 山 地  

鄉 村 外 之 高 山 同 胞 ，得 依 其 能 力 或 實 際 狀 況 ，由各縣  

市 政 府 酌 徵 或 減 免 。」 此 外 ，更 針 對 當 時 山 胞 開 始 實  

施 教 育 優 惠 措 施 ，更 於 3 8 年 公 布 修 正 山 地 鄉 村 組 織 規  

程 ，明 令 山 地 鄉 長 以 山 胞 為 限 ，據 此 以 觀 ，山 地 原 住  

民 與 平 地 原 住 民 自 始 即 因 事 物 性 質 （N atur der Sache)之 

差 異 ，為 不 同 之 對 待 。

四 、  【臺灣省政府時期】特別行政

( 一 ） 特 別 行 政 之 實 施 - 山 地 原 住 民 要 件 之 濫 觴

4 3 年 間 ，第 二 屆 臨 時 省 議 會 議 員 選 舉 首 次 由 山 地  

同 胞 直 接 選 出 山 胞 議 員 ，為 明 確 規 範 「山 地 同 胞 」 之 

定 義 以 確 立 選 舉 人 範 圍 ，省 政 府 於 4 3 年 2 月 9 日以（肆 

參 ）府 民 四 字 第 1 1 1 9 7號 令 ：「茲 特 規 定 法 令 上 所 謂 『山 

地 同 胞 』之 範 圍 如 次 ：『凡 原 籍 在 山 地 行 政 區 域 内 而 其  

本 人 或 父 系 直 系 尊 親 屬 （父 為 入 贅 之 平 地 人 者 從 其 母 ） 

在 光 復 前 日 治 時 代 戶 籍 薄 種 族 欄 登 載 為 高 山 族 （或各 

族 名 稱 ）者 ，稱 為 山 地 同 胞 』」。

黃唯玲4 日治時期「平地蕃人」的出現及其法律上待遇〉，《臺灣史研究》，第 19卷第 12期



因 此 ，山 地 原 住 民 延 續 日 治 時 期 的 租 稅 優 惠 ，以及 

其 後 不 同 之 權 益 ，而 有 加 以 認 定 之 必 要 。此 認 定 措 施  

係 考 量 山 地 原 住 民 傳 統 慣 俗 、語 言 文 化 及 生 活 水 平 大  

異 於 普 通 行 政 區 域 一 般 國 民 ，且 日 治 時 期 及 省 府 時 期  

長 期 接 受 「山 地 集 團 移 住 」 政 策 之 實 施 ，無 法 驟 然 以  

普 通 行 政 一 體 適 用 於 原 住 民 ，爰 依 據 憲 法 基 本 國 策 精  

神 ，透 過 保 護 權 利 之 措 施 5 ，認 定 符 合 要 件 者 即 為 山 地  

同 胞 ，期 能 早 日 達 到 一 般 國 民 之 水 平 。因 此 ，山地原 

住 民 的 特 殊 權 益 為 原 住 民 身 分 法 制 立 法 之 主 要 原 因 。

( 二 ） 特 別 行 政 與 普 通 行 政 之 緩 衝 - 平 地 原 住 民

承 前 所 述 ，山 地 行 政 既 為 特 殊 行 政 並 僅 以 山 地 行 政  

區 域 為 施 政 範 圍 。惟 普 通 行 政 區 域 亦 有 山 地 同 胞 之 存  

在 ，且 所 受 治 理 於 日 治 時 期 並 非 一 體 適 用 普 通 行 政 之  

法 令 ，及 可 能 仍 保 有 不 同 於 一 般 國 民 之 傳 統 習 慣 等 等  

因 素 ，而 與 一 般 國 民 不 同 ，亦 有 扶 助 之 必 要 。4 4 年 2 

月 1 4 日 推 動 「平 地 山 胞 生 活 輔 導 改 進 計 晝 」’並以平  

地 行 政 區 域 之 「山 地 籍 同 胞 」 為 施 政 對 象 ，故平地原  

住 民 之 認 定 及 其 措 施 ，實 為 山 地 行 政 與 一 般 行 政 之 過  

渡 區 ，其 認 定 施 政 對 象 之 歷 程 如 下 ：

1 、 省 政 府 4 5 年 號 令 - 日 治 時 期 「平 地 蕃 人 」 為對象

原 籍 在 平 地 行 政 區 之 高 山 族 應 如 何 認 定 ，省 政 府 45 

年 1 0 月 3 日 以 （肆 伍 ）府 民 一 字 第 1 0 9 7 0 8號 令 訂 定  

《臺 灣 省 平 地 山 胞 認 定 標 準 》，以 「凡 日 治 時 代 居 住 平  

地 行 政 區 域 内 ，其 原 戶 口 調 查 薄 登 記 載 為 『高 山 族 』

張 松 ，《山地行政要論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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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 ，為 平 地 山 胞 。…凡 符 合 …之 平 地 山 胞 ，應 於 命 令 到  

達 公 告 後 ，向 當 地 鄉 鎮 市 區 公 所 1f.;請 為 平 地 山 胞 之 登  

記 ，…前 項 登 記 期 間 ，自 公 告 日 起 ，至 4 5 年 1 2 月 31 

日 止 。」。

此 項 認 定 標 準 僅 針 對 「高 山 族 群 」。同 年 （4 5 年 ） 

1 2 月 2 7 日 ，省 政 府 以 解 釋 令 再 次 確 認 「本 省 平 地 山 胞  

認 定 標 準 第 一 項 第 一 款 所 指 『高 山 族 』，係 包 括 『高砂 

族 』及 『阿 眉 族 』 而 言 」。承 前 日 治 期 時 期 歷 史 所 述 ， 

主 要 針 對 日 治 時 期 居 住 於 「平 地 行 政 區 域 」 之 「高山 

族 」，因 其 與 山 地 山 胞 不 同 ，卻 也 無 法 以 普 通 國 民 視 之 ， 

且 未 如 山 地 行 政 區 域 自 日 治 時 期 以 來 ，即 有 實 施 「山 

地 集 團 移 住 」 等 情 形 ，故 身 分 認 定 不 同 於 山 地 山 胞 ， 

而 由 當 事 人 自 行 決 定 國 家 所 欲 對 待 之 方 式 ，而 經 由 「自 

由 申 請 登 記 」之 手 續 ，未 予 強 制 。

2 、 省 政 府 4 6 年 、4 8 年 、5 2 年號令 -清領時期之化番（日治時 

期歸類為熟蕃者）

於 前 述 4 5 年 號 令 通 報 登 記 期 間 ，因 部 分 清 領 時 期  

之 「化 番 」，而 日 治 時 期 被 歸 於 「熟 」者 ，如 日 治 時 期  

居 住 於 屏 東 縣 車 城 、滿 州 等 平 地 行 政 區 域 内 ，戶口調  

查 薄 種 族 攔 記 載 為 「熟 」之 阿 美 族 、斯 卡 羅 人 （排灣 

化 卑 南 族 ）、部 分 自 宜 蘭 移 居 花 蓮 之 噶 瑪 蘭 族 、南投縣 

魚 池 鄉 内 邵 族 、苗 栗 縣 南 庄 鄉 内 賽 夏 族 等 ，因 與 「生 

蕃 （高 砂 ）」族 群 生 活 接 近 而 接 觸 頻 繁 ，對 於 「山 胞 」 

身 分 容 有 認 同 ，就 渠 等 可 否 申 請 辦 理 登 記 為 平 地 山 胞  

產 生 疑 義 ，經 各 地 方 政 府 請 示 得 否 受 理 後 ，省 政 府 於  

4 6 年 1 月 2 2 日 代 電 答 覆 屏 東 縣 政 府 ，以 「日治時代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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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 平 地 行 政 區 域 内 ，而 戶 籍 薄 種 族 欄 記 載 為 『熟 』，於 

光 復 後 繼 續 居 住 平 地 行 政 區 域 者 …經 聲 請 登 記 後 ，可准 

予 登 記 為 平 地 山 胞 」，並 同 時 發 給 苗 栗 、台 東 、花蓮等 

縣 政 府 ，復 於 同 年 （4 6 年 ）3 月 1 1 日 代 電 通 令 各 縣 政  

府 重 申 前 開 意 旨 。其 後 ，為 因 應 部 分 縣 市 政 府 請 求 ， 

省 政 府 分 別 以 公 告 或 通 令 各 縣 市 政 府 於 4 6 年 5 月 10 

日 至 7 月 1 0 日 、4 8 年 5 月 1 日 至 6 月 3 0 日 、5 2 年 9 

月 1 日 至 1 0 月 3 1 日 期 間 ，「限 期 」辦 理 或 補 辦 平 地 山  

胞 登 記 。6

( 三 ） 省 政 府 到 内 政 部 - 承 襲 保 護 行 政 措 施

承 前 所 述 ，平 地 原 住 民 身 分 登 記 ，本 即 以 日 治 時 期  

居 住 於 平 地 行 政 區 域 受 特 殊 行 政 規 制 ，及 生 活 習 慣 、 

語 言 文 化 不 同 於 普 通 國 民 者 為 對 象 ，基 於 生 活 傳 統 慣  

俗 、語 言 文 化 是 否 不 同 於 一 般 人 而 有 受 保 護 必 要 ，宜 

由 當 事 人 自 主 決 定 ，以 及 公 法 上 身 分 關 係 之 穩 定 性 ， 

前 開 登 記 均 限 期 辦 理 ，並 逾 期 不 予 補 辦 。

故 省 政 府 於 6 9 年 4 月 8 日 令 頒 《臺 灣 省 山 胞 身 分  

認 定 標 準 》 第 2 條 ，迄 8 0 年 1 0 月 1 4 日 ，行 政 院 内 政  

部 訂 頒 《山 胞 身 分 認 定 標 準 》 第 2 條 （嗣 於 8 1 年 8 月 

7 曰 修 訂 該 標 準 ），其 内 容 均 承 襲 前 開 歷 史 沿 革 。

五 、 【内 政 部 修 訂 《原住民身分認定標準>】-從保護行政往促進多元  

文化發展邁進

我 國 憲 法 於 8 0 年 初 次 修 正 增 訂 條 文 ，其 第 1 條 第 1 

項 第 2 款 、第 2 條 第 1 項 第 2 款 分 別 明 定 國 民 大 會 代

6葉高華， 〈排除？還是放棄？平埔族與山胞身分認定〉，《臺灣史研究》，第 19卷第 12期 。



表 及 立 法 院 應 有 平 地 山 胞 及 山 地 山 胞 之 席 次 保 障 制 度 。 

8 1 年 1 1 月 2 1 日 内 政 部 廢 止 省 政 府 令 頒 之 《臺灣省山  

胞 身 分 認 定 標 準 》 適 用 ），其 後 為 因 應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將  

「山 胞 」 一 詞 改 稱 「原 住 民 」，於 8 3 年 1 0 月 2 4 日修 

正 為 《原 住 民 身 分 認 定 標 準 》。惟 原 住 民 之 認 定 ，此時 

則 側 重 國 家 保 護 不 同 於 一 般 文 化 之 原 住 民 族 外 ，並負 

有 促 其 發 展 之 義 務 ，尤 其 内 政 部 作 成 之 （8 1 ) 台内民 

字 第 8 1 7 4 9 2 1號 函 釋 指 明 ：「上 開 條 款 所 稱 『原 住 民 種  

族 』，應 係 指 台 灣 光 復 前 ，戶 口 調 查 薄 種 族 欄 登 記 為 『生 』 

或 『高 砂 族 』者 而 言 」，亦 可 知 《原 住 民 身 分 認 定 標 準 》 

中 所 稱 「原 住 民 」 主 要 指 涉 對 象 為 語 言 、文 化 不 同 於  

主 流 社 會 之 原 住 民 族 ，亦 即 清 領 時 期 之 「生 番 、化 蕃 」、 

曰 治 時 期 之 「高 砂 族 、高 山 族 」。至 於 平 埔 族 群 （即 熟 、 

平 埔 ）因 居 住 在 平 地 行 政 區 域 且 所 使 用 之 語 言 、生活文  

化 已 無 區 別 之 處 ，即 非 上 述 規 範 主 要 適 用 範 圍 。

參 、立法者衡酌前述憲法增修條文之原住民法制沿革，於現行原住民  

身分法所定各項原住民身分認定要件，有其重要之立法目的，手 

段目的亦有足夠之關聯性，符合憲法各項原則

一 、原住民身分法及系爭規範之立法背景與沿革：

(一 ）我國憲法於 8 0 年初次修正增訂條文，「山胞」規 範 正 式入憲時， 

係將「動員戡亂時期自由地區增加中央民意代表名額選舉辦法」 

中 本 有 之 「自由地區山胞」保障席次規範明文入憲，而前述辦 

法 所 稱 「山胞」，均是以當時山胞身分認定法令為認定基準。申 

言 之 ，憲法中首次規範山胞時，是以前述法制沿革過程中認定 

之山胞為規範對象，8 3 年 再 次 修 憲 ，將 「山胞」正 名 為 「原住 

民」。立法者後續以法律規範原住民身分之認定基準時，參採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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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 增 修 條 文 中 所 稱 「山胞」或 「原住民」之 指 涉 範 圍 ，自難謂 

不當或有悖於憲法原則。是以現行憲法增修條文規定所稱「原 

住 民 」一 詞 ，以 修 憲 史 觀 之 ，國民大會當時有意採取該條文保 

障範圍不包含平埔族群之立場。

(二 ） 又自原住民身分法立法過程以觀，該法先後合計出現三個草案 

版 本 ，分別係揚仁福委員等3 2 人擬具「原住民身分認定法草案」

(下稱揚仁福委員版）、章仁香委員等 3 2 人 擬 具 「原住民身分 

法草案」（下稱章仁香委員版）及行政院擬具「原住民身分認定 

條例草案」（下稱行政院版）。觀諸上開三個草案版本與現行原 

住民身分法第 2 條 ，其中差異最大者係章仁香委員版第2 條第 

3 款就平地原住民之定義規定：「平 地 原 住 民 ：謂臺灣光復前祖 

先戶籍在平地行政區内，且本人或其直系血親尊親屬之戶口名 

薄登記為原住民者。」，即章仁香委員版草案，並未採取現行法 

及 其 餘 二 版 本 草 案 「並 申 請 戶籍所在地鄉（鎮 、市 、區）公所 

登記為平地原住民有案者」之 要 件 。8 9 年 5 月 1 0 日立法院内 

政委員會審查本案時，主 席 以 ：「綜合二位提案委員的意見及行 

政部門的看法 ...第 二 款 ，有關平地原住民之定義，則採楊委員 

仁福所提版本 ...」，最終由委員會照前述修正意見通過；而此部 

分委員會審查修正版本則於9 0年 1 月 4 日立法院院會二讀與行 

政院版本併案審查通過，並於同日進行三讀無異議通過，顯見 

立法者最終三讀制定之現行原住民身分法第2 條 第 2 款 「並申 

請戶籍所在地鄉（鎮 、市 、區）公所登記為平地原住民有案者」 

之 要 件 ，係 有 意 加 以 訂 定 ，亦未採取前述章仁香委員提案之立 

場 。

(三 ） 原住民身分法既係立法者基於憲法增修條文課予國家之憲法委 

託 義 務 ，於各階段審時度勢以決定應受原住民族權利制度所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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障之對象範圍；且對於憲法增修條文第 10條所要求，對 於 語 言 、 

文化與一般社會不同之原住民族，應 依 其 意 願 ，於促進發展之 

各層面應給予特殊待遇保障，對山地原住民與平地原住民有不 

同要件之設計，乃立法者基於對於原住民族文化連結之保存與 

尊 重 ，兼顧平地原住民之自主決定權與法安定性之顧慮，衡酌 

原住民身分法制歷史沿革與自主決定權之結果；而平地原住民 

身 分 之 要 件 ，亦係遵循憲法增修條文第 1 0條 第 1 2項前段之精 

神 ，依當時自認於生活習慣、語言文化不同於一般國民者之平 

地原 住 民 意 願 ，認定其應納入憲法委託課予國家應予特殊待遇 

之 保 障 範 圍 ，目的本不在於區別國民種族、血 統 ，平地原住民 

可依其認同選擇作為原住民或非原住民，過去省府一再重申「當 

事人如不願登記為平地山胞者，自無勉予登記之必要」等 ，即 

此 旨 趣 。我國原住民身分法制歷來僅基於此憲法精神，據以劃 

分特定應受特殊待遇之對象。

二 、 系爭規範之立法目的主要在於對原住民身分認定自主決定權之， 

以及原住民族文化連結保存之法秩序安定性，兩者無疑均屬重要  

之 憲 法 目 的 ：

(一 ）系爭規範之立法初衷在於保障平地原住民身分認定之自主決  

定 權 ：

1 、 承 上 所 述 ，考 察 歷 史 背 景 ，當 時 「山地山胞」與多數國人(漢族 ) 

之文化生活落差顯著極大，居住範圍亦屬集中，與 之 相 比 ，「平 

地山胞」則因部分地區與漢族在空間上存有高度混居狀況，與漢 

族當時生活型態及社經條件，相對上較為接近，是 以 ，於身分認 

定 上 比 之 於 「山地山胞」較 難 區 分 ，故依前述法制沿革之說明， 

政府在確立平地山胞相關政策之適用對象範圍時，有意在血統主 

義下兼採認同主義，亦即藉由當事人是否意願登記申明其山胞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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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 ，進而確認渠等是否屬平地山胞政策適用對象。亦即當事人若 

無意願使用平地山胞相關政策給付時，即無須認定其為平地山

胞 。

由於原住民身分認定制度將涉及後續原住民族政策資源之適用 

範 圍 ，立法者即為合理化資源配置結果範圍，參酌憲法增修條文 

所 定 「原 住 民 」之 沿 革 ，渠等於平地山胞登記期間，即有意申明 

自身山胞身分及其後裔者，立法者遂認可渠等即屬原住民族相關 

政策資源之適用範圍，以求平地原住民身分認定之真實性與公平 

性 。

關於原住民之自我身分認同與自主決定權確屬憲法上權利，本會 

向來高度尊重並落實此一理念（詳如前文標題貳所述）。然原住 

民身分認定之討論有其高度歷史脈絡，不能僅以今日之角度觀之， 

否則在立法目的之理解上無法竟其全功。如將時空背景回到當時 

( 4 5年前後），「平地山胞」申請登記之行政措施，主要目的並非 

限制或剝奪其資格或權利，而係賦予其得自由選擇身分以進而使 

用山胞政策措施之自主決定權。況 且 ，登 記 為 「平地山胞」後 ， 

在當時並無今日相關之權利保障措施，反必須將面對更多社會上 

或文化上限制或歧視之風險，因 此 ，如僅以今日之觀點而指摘身 

分申請登記制度是當時政府對於「平地山胞」刻意所為之權利限 

制 手 段 ，恐有以今非古、倒 果 為 因 之 憾 。

由於從日治時期開始，日本政府對於山地原住民採行特殊行政， 

平地原住民則為特殊行政與一般行政的過渡，雖隨著時間演進與 

國民政府來台後均有變化，然當時之法規對於山地原住民與平地 

原 住 民 之 對 待 ，均有別於對於非原住民之一般行政事項，故國家 

允許平地原住民透過登記制度選擇其欲以原住民或非原住民之 

作 為 其 法 律 上 身 分 （跟隨著有不同的法規適用與權利義務），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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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以強制登記之方式將其納入或排除平地原住民之身分，係採任 

意 登 記 制 ，即屬對於平地原住民身分尊重與自主選擇權之賦予。 

申言之，血統不具平地原住民身分者固然無法登記，即使具平地 

原住民身分者，如其不願意為身分登記，則法律上仍不具平地原 

住 民 身 分 。

5 、 另關於登記制度之實施，以及於臺灣省政府四次之核准登記期間， 

確實有許多平地原住民不願為身分登記，政府對此仍保持高度尊 

重 ，關於此一背景，《臺灣原住民身分認定變革因素之探討》7— 

文有詳細之介紹:「山地原住民及平地原住民身分登記政策不同。 

山地原住民只要原籍在山地行政區域内，其本人或父系直系尊親 

屬在光復前日治時代戶籍薄種族欄登載為高山族（或各族名稱） 

者 ，不論其本人是否願意，都稱為山地同胞，在其提出戶籍登記 

聲 請 書 時 ，由鄉鎮區公所加蓋『山』字印以資識別；平地原住民 

身分則聽任當事人聲請，並不採取強迫的態度。」、「官方對於平 

地原住民申請登記採取尊重當事人意願的態度。當時並非每個人 

都願意登記其原住民身分，花蓮縣政府 1 9 5 7年針對此事向臺灣 

省政府反應：一 、間有少數為卑鄙感驅使，致不願為平地山胞登 

記之申請者。二 ；平地人嫁與平地山胞，其婚生子女依據認定標 

準 之 規 定 ，均應為平地山胞之登記，但 連 當 事 人 （男）亦拒絕辦 

理申請者。三 、平地山胞嫁與平地人，及平地山胞為平地人贅婿， 

依據認定標準規定，其 本 人 （當 事 人 ，男）均應為平地山胞之登 

記而拒絕辦理申請者。四 、堅不參加登記。臺灣省政府函復：『查 

當事人如不願登記為平地山胞者，自無勉強登記之必要。』同樣 

的情形也出現在原漢通婚的案例上；『山地山胞女子嫁予平地人

7 劉维哲，臺灣原住民身分認定變革因素之探討，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在職專班碩士論文，2006年 6 

月 ，頁 59-60 ;另可参詹素娟，臺灣平埔族的身分認定與變遷（18950-1960) _ _ 以戶□制度與國勢調查的「種 

族」分類為中心，臺灣史研究，12卷 2 期 ，2005年 12月 ，頁 154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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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 妻 時 ，該女子本人仍屬山地山胞。但平地山胞女子嫁予平地人 

為 妻 ，其本人如不願申請登記為平地山胞者，自無予以登記為『平 

地山胞』之 必 要 。』，當時山地原住民女子嫁予平地人為妻時， 

不能放棄其原住民身分；平地原住民女子嫁予平地人為妻後，如 

不願申請登記為平地原住民，則 不 與 強 迫 。」8

6 、 如回到歷史背景理解登記制度背後帶有的是賦予平地原住民身 

分認定之自主決定權，則接續會面臨兩個問題：一是當初採行之 

全面登記制度是否有足夠的程序告知權，程序告知是自主選擇不 

可 或 缺 的 前 提 （大院釋字第 7 3 1、7 6 3號解釋參照），然此一正當 

行政程序為當年具體措施之問題，未必屬現行法下違憲審查之客 

體 ；另一問題則是會不會出現「祖父不想登記為平地原住民（以 

漢人身分為生活），但 時 至 今 日 ，孫子仍有原住民血統並且想以 

平地原住民為法律上身分卻無法登記」之 情 形 ，此 牽 涉 「法安定 

性 」的 問 題 。

(二 ）系爭規範除保障原住民自主決定權外，亦同時兼顧於歷史沿革  

脈 絡 下 ，關於原住民族文化連結保存之法秩序安定性，以及身 

分認定關係之穩定性：

1 、 任何社會現象均會因時空變遷而不同，法規當然有與時倶進之必 

要 ，不過也必須兼顧法律秩序的穩定性，尤其是特別重視明確性 

與安定性的身分認定領域。原住民身分認定以血統為原則，平地 

原住民基於前述理由則進一步搭配戶籍登記為要件。然 而 ，嚴格 

而言，日治時期戶口調查薄中種族襴中登記之生蕃、熟 蕃 等註記， 

其初次登記亦係由官方調查作業中，參採當事人聲明所為登記結 

果 ，因此即便初次登記為福、廣 者 ，亦有可能在清廷時期實為熟 

番 。申言之:生蕃或熟蕃之登記，並非完全客觀之血統呈現，一

同前註，劉维哲，頁 6 0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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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程度上也包含當事人之主觀聲明。是 以 ，國家在追求身分認定 

真實性及自主決定權的同時，亦須兼顧法律秩序與身分認定之安 

定 性 ，而為適當之規範與措施安排，不能容任後人任意變更前人 

已為之生蕃、熟蕃或平地山胞之登記。

2 、 此亦可觀大院釋字第 7 2 8號 解 釋 ••「祭祀公業係由設立人捐助財 

產 ，以祭祀祖先或其他享祀人為目的之團體（祭祀公業條例第三 

條第一款規定參照）。其設立及存續，涉及設立人及其子孫之結 

社 自 由 、財產權與契約自由。系爭規定雖因相關規約依循傳統之 

宗族觀念以男系子孫（含養子）為 派 下 員 ，多數情形致女子不得 

為 派 下 員 ，實質上形成差別待遇，惟系爭規定形式上既未以性別 

作為認定派下員之標準，且其目的在於維護法秩序之安定及法律 

不溯及既往之原則，況相關規約係設立人及其子孫所為之私法上 

結社及財產處分行為，基於憲法第十四條保障結社自由、第十五 

條保障財產權及第二十二條保障契約自由及私法自治，原則上應 

予以尊重。是系爭規定實質上縱形成差別待遇，惟 並 非 恣 意 ，尚 

難認與憲法第七條保障性別平等之意旨有違，致侵害女子之財產 

權 。」依該號解釋意旨，大法官肯定性別平等的同時，亦認為法 

律秩序安定性與不溯及既往仍屬重要之立法目的。

3 、 況 且 ，以血統關係為證明之身分認定，其安定性之追求，本及於 

有血統聯繫因素之他人，而不僅繫於個人本身。對此如不加以考 

量 ，將衍生諸多法律問題：民 國 4 5 年時期不願登記為平地原住 

民身分之祖父，本於對其自主決定之尊重，而於法律上因其並無 

登 記 ，而以非原住民身分視之；若其孫子認自身應為平地原住民 

身分而於今時方基於血統而為登記（假設可為），則該祖父或其 

父親是否也當然具有平地原住民身分？如 是 ，相關權利義務是否 

有所改變？如 否 ，則豈非祖父與父親法律上並非平地原住民身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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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孫子卻屬平地原住民身分，是否有違血緣主義？又該孫子之子 

女 （曾孫子女）是否當然因此具有平地原住民身分？如該曾孫子 

女當然具備平地原住民身分，則又是否能如曾祖父般，得選擇不 

登記為平地原住民而以非原住民身分為法律上身分？如 是 ，則法 

律 關 係 與 不 斷 變 換 ，如 否 ，則曾孫子的自主決定權又為何遭剝奪？ 

考量上述問題可知，承襲於血統之身分認定，其法安定性之重要 

程 度 ，已不僅涉及個人本身的自主決定，亦應同時兼顧法律秩序 

穩 定 性 、明確性與法不溯及既往精神之表現。

4 、 重視法安定性高於真實血統或身分關係之法規範，亦非罕見。例 

如 民 法 第 1063條 規 定 ：「妻 之 受 胎 ，係在婚姻關係存續中者，推 

定其所生子女為婚生子女。前 項 推 定 ，夫妻之一方或子女能證明 

子女非為婚生子女者，得提起否認之訴。前項否認之訴，夫妻之 

一方自知悉該子女非為婚生子女，或子女自知悉其非為婚生子女 

之時起二年内為之。但子女於未成年時知悉者，仍得於成年後二 

年 内 為 之 。」該條規範生父母或子女本身，對於婚生之推定均可 

提 起 否 認 之 訴 ，即為重視真實血統或身分來源之表顯，然該條同 

時設有必須知悉或成年後兩年内提出之時效限制，即為優先重視 

法安定性之具體表現。由上 可 知 ，血統真實性與身分自主決定權 

固為重要之憲法權利，然並非絕對保障，於 一 定 條 件 下 ，仍可因 

法安定性之顧慮而退讓。

(三 ）若使平埔族群直接適用現行原住民族權利體系，將影響現行原  

住民族權利體系之規範目的，動搖現行法制保障原住民族語言  

文化之制度效果。

1 、 自 清 代 起 ，熟番(平埔）已視為帝國臣民而接受清廷統治及教育， 

更曾為培育「番社」人才積極推廣教育，1 8 7 7年淡水廳陳寶華考 

取 秀 才 ，為熟番考取科舉第一人，其後各地熟番陸續出現考取科

19



舉 者 ；相較此種優異成績，生番在當時仍被視為「化外之民」。

曰治時期，熟蕃(平埔)視 為 本 島 人 ，在法律上接受普通行政之統 

治 ；生蕃（高砂)則接受日本政府實施「理 蕃 」此種差別化歧視政 

策 ，甚至否認生蕃（高砂)權利能力及對土地自然資源之權利，兩 

者待遇更為天壤之別。因 此 ，生蕃（高砂)與熟蕃(平埔)在歷史上 

遭遇完全不同之境遇，從 而 在 社 會 、文 化 、語 言 、教 育 、土地等 

層 面 上 ，有其週然不同之發展需求。

2 、 誠 如 前 述 ，現行原住民身分法所規範之對象，係指原住民身分認 

定制度沿革下之特定群體，亦即以生蕃（高砂)後裔為主要適用對 

象 ，現行原住民族權利體系之相關法規，亦係針對前述現行原住 

民身分法所規定之對象所面臨之特定社會、歷 史 、文 化 、語言等 

發展上之客觀需要所訂定之法規範。

3 、 據 内 政 部 1 0 8年 統 計 ，平埔(熟蕃)族 群 後 裔 ，即其直系血親尊親 

屬於日治時期登記為熟蕃或平埔者，其 數 為 9 8 萬 1 6 4 1人 。渠等 

與現行原住民身分法所規定之適用對象(即 生 蕃 、高 砂 後 裔 ，約 

5 7 萬人 )在相關社會、歷 史 、文 化 、語言等發展上面對不同際遇 

與發展需求，如否認立法者在憲政秩序下有權進行原住民身分認 

定基準之形成自由，而使渠等直接取得平地原住民身分，進而得 

以適用現行法律中有關原住民族之升學優待、土 地 使 用 、狩獵採 

集等相關權利，除資源機會競奪影響外，更可能根本性動搖憲法 

所欲保障前述原住民族權利保障法制之合理性基礎，進而嚴重傷 

害憲法保障原住民族權利之規範意旨下，既有法制所建構之秩序 

安定性與穩定性。

三 、 系爭規範採行之手段與目的間具有足夠之關聯性，無違比例原 

則 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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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同時達到上開三個重要目的（行政管理、自主決定與法安定性）， 

系 爭 規 範 以 「申請戶籍所在地鄉(鎮、市 、區)公所登記為平地原 

住民有案」作 為 要 件 （手段），一來能使行政機關於受理人民登 

記時掌握及審核其血緣/家 族 身 分 連 結 （包括表徵此要件之相關 

文件）之 真 實 性 ，二來能使當時之平地原住民能在一定之時間區 

段 内 ，自主決定是否登記而選擇其於法律上是否具備平地原住民 

身分，足見手段能有效適合目的之達成；又同時為兼顧法安定性， 

在歷史脈絡的觀察下，接續日治時期與國民政府遷台後，政府對 

原住民族政策與法制之調整與改變，不到十年之 4 5 年即全面實 

施平地原住民(平地山胞 )之登記制度，後並因各方要求陸續延長 

三 次 至 5 2 年 ，是以前後共計有七年之時間得以考慮是否前往登 

記以取得平地原住民(平地山胞 )身分，直 至 5 2 年最後一次登記期 

間 後 ，關於行政管制之作業期間與平地原住民(平地山胞 )之自主 

選擇應大體穩定，而政府基於法安定性之考量，之後並未再有登 

記 期 間 之 開 啟 ，否則即容易產生前述二、（三 ）、3 中身分認定劇 

烈 變 動 之 問 題 ，造成血緣/家族身分認定之高度變動與破壞性。 

況 且 ，原住民身分之認定，除了涉及本身及其家族成員外，尚可 

能影響土地利用與資源分配等諸多法律上權利義務關係，確實不 

適合使同一血緣/家 族 之 成 員 ，尤其在不同世代間，長時間處於 

高度變動或不穩定之狀態，造成法律關係與法律秩序反復無常、 

莫 衷 一 是 。由 上 可 知 ，系爭規定以行政登記作為手段，與所欲達 

成 之 憲 法 目 的 間 ，應具有實質之關聯性。

法制上透過戶籍/登記制度作為人民重要基本權之限制手段並且 

宣告合憲者不乏前例，大 院 釋 字 第 5 5 8號解釋理由書即謂：「人 

民為構成國家要素之一，從而國家不得將國民排斥於國家疆域之 

外 。於臺灣地區設有住所而有戶籍之國民得隨時返回本國，無待 

許 可 ，惟為維護國家安全及社會秩序，人民入出境之權利，並非



不得限制，但須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比例原則，並 以 法 律 定 之 ， 

方符憲法保障人民權利之意旨 ......其僑居國外具有中華民國國

籍之國民若非於臺灣地區設有住所而有戶籍，仍應適用相關法律 

之 規 定 （參照入出國及移民法第三條第一款、第五條第一項、第 

七條規定），」該號解釋一方面肯定人民為國家重要之構成要素， 

不得將國民排斥於國家疆域之外，然具體討論國民之居住遷徙自 

由 （入出境之權利）時 ，則接受以住所與戶籍作為判斷條件，有 

住所與戶籍之國民不待許可，反 之 ，若未設有住所或戶籍者，國 

家法律對於入出境事項仍有設立許可制、甚或特殊限制之可能 

性 。

3 、 前 揭 大 院 釋 字 第 5 5 8號解釋之情形雖與本案不盡相同，然其關 

於目的手段之檢驗仍有參考價值（類似觀點之釋憲實務尚有大 

院釋字第 4 8 5號 解 釋 、第 5 4 2號解釋得以參酌），國家以戶籍或 

登記制度作為人民權利行使之條件並非憲法所絕對不許，然戶籍 

或登記制度作為手段時，不應是權利限制之唯一條件。本案關於 

平地原住民身分資格之認定本即非以登記作為唯一要件，而係以 

血緣/家族主義為原則，輔 以 登 記 制 度 ，用以落實前開三項重要 

目的，尤其是平地原住民之自主決定權與法安定性間之兼顧與權 

衡 ，是以手段上確實仍符合必要性及均衡性原則，無違憲法上比 

例 原 則 。

4 、 至於國家應以幾次或於多少之時間内允許平地原住民前往登記， 

實屬個案政策與措施執行之問題，行政部門應有其政策裁量空間， 

該個案決定未必屬違憲審查之範圍。況以當時之歷史背景，前後 

總計有四次登記區段，前後長達七年之時間，應足以使得有意願 

以平地原住民作為法律上身分之人民知悉並進行登記申請，政府 

部門於此並無行政裁量怠惰之情事。又基於法安定性之顧慮，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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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業期間亦不應漫無限制、無限延長或任意再開，已如前述，是 

以 關 於 「僅限於臺灣省政府於4 5 、4 6 、4 8 、5 2 年 間 4 次核准登 

記期間登記者」一 事 ，亦非構成本案違憲之理由，併 此 敘 明 。

肆 、综 上 所 述 ，原住民身分法本於憲法增修條文保障多元文化發展及  

原住民族權利之意旨，參酌原住民身分認定之法制沿革、社會狀  

況 、原住民族社會現況等因素，訂定原住民身分認定之基準，未 

限制個人身分認同權利，自無本件聲請人所稱違憲之虞

一 、  為貫徹國家保障多元文化及原住民族權利之意旨，立法者審酌原 

住民族雖受百年殖民，仍保有其族群語言文化、傳 統 慣 習 、傳統 

社會組織而有別於其他國民，而有受保護之必要，並為確立後續 

保障措施之實施範圍，依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及國際間有關 

原住民相關定義，即應符合：獨特 性 、保有別於主流文化之社會、 

經 濟 、文化制度9 ，據以訂定原住民身分之認定基準並區分為山 

地原住民及平地原住民，自無違反上開憲法要求。

二 、  光復後之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承襲日治時期州郡所轄蕃地改制 

為 3 0 個 山 地 鄉 ，實 施 山 地 行 政 ，對於山地原住民延續日治時期 

的租稅優惠，以 及 其 後 不 同 之 權 益 ，而 有 加 以 認 定 之 必 要 。 

此認定措施亦係考量傳統慣俗、語言文化及生活水平大異於普通 

行政區域一般國民，且日治時期及省府時期長期接受「山地集團 

移 住 」政 策 之 實 施 ，無法驟然以普通行政一體適用於原住民，爰 

依據憲法基本國策精神，透過保護權利之措施(張松，山地行政 

要論），認 定 符 合 要 件 者 ，即為山地同胞，期能早日達到一般國 

民 之 水 平 。

9國際勞工組織（ILO) 在獨立國家中的原住民和部落民公約 （ Convention concerning Indigenous and TribalPeoples 
in Independent Countries，第 169 號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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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、  山地行政既為特殊行政，並僅於山地行政區域為施政範圍。惟普 

通行政區域亦有山地同胞之存在，且所受治理於日治時期並非一 

體適用普通行政之法令，及可能仍保有不同於一般國民之傳統習 

慣 等 因 素 ，而與一般國民不同，有扶 助 之 必 要 ，4 4 年 2 月 1 4 日 

推 動 「平地山胞生活輔導改進計晝」，並以平地行政區域之「山 

地籍同胞」為 施 政 對 象 ，故平地原住民之認定及其措施，實為山 

地行政與一般行政之過渡區。對於日治時期居住於「平地行政區 

域 」之 「高山族」，因其與山地山胞不同，亦無法以普通國民視 

之 ，且未如山地行政區域自日治時期以來，即 有 實 施 「山地集團 

移住」等 情 形 ，故身分認定不同於山地山胞，而由當事人自行決 

定國家所欲對待之方式，而 經 由 「自由申請登記」之 手 續 ，未予 

強制。山地原住民與平地原住民自始即以因事物性質之差異為不 

同之對待，其身分認定採取不同之標準，無違憲法第 7 條平等保 

障 之 意 旨 。

四 、 原住民身分法既係立法者基於憲法第 1 0條 第 1 2項課予國家對於 

原住民族之參政或各種權益特殊待遇保障之憲法委託，立法者衡 

酌原住民族群於各歷史時期之情形，斟酌對族群發展之需求及國 

家財政等社會政策考量，就系爭原住民身分法要件上有不同之設 

計 ，並因應客觀需求逐步建構民族權利體系，比如山地、平地原 

住民之參政權保障（山地鄉長須具山地原住民身分、民意代表之 

名額及條件）、原住民保留地之劃設及增劃編、早期租稅減免等 

權 利 ，都是基於山地原住民或平地原住民的客觀需要而逐步發展 

形 成 ，立法者基於事物性質之不同為要件上不同之設計，依前揭 

解 釋 意 旨 ，自與平等原則無違。

五 、 總 結 而 言 ，原住民族及平埔族群在歷史上固均屬南島語族，然臺 

灣歷史上各時期政府二元化治理政策，導致兩者在平行分立的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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史進程中各自發展，兩者文化現況與發展需求自然因此迥異，修 

憲者與立法者爰未將平埔族群納入原住民身分法之主要認定範 

圍 ，亦即非屬現行原住民族權利保障法制之主要適用對象，自然 

未違平等權保障之憲法意旨。此 外 ，本件原告所屬平埔族群對其 

自身族群與文化之認同權利，現行法令中亦未有任何禁止或阻礙 

之 規 範 ，侵害個人主觀情感或意識之形成，更 甚 者 ，以文化資產 

保 障 為 例 ，國家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規定指定登錄之文化資產中， 

雖 然 數 量 較 少 ，但亦不乏平埔族群之文化成果，平埔族群文化保 

障之工作仍在國家文化保障政策之整體範疇中，只是其現況與原 

住 民 族 存有差異，使立法者採取不同之保障手段，此亦為立法者 

形成自由之範 _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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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法院大法官109年度憲三字第17號聲請釋憲案 

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充意見書

壹 、現 行 法 律 上 原 住 民 族 人 口 數 ，與 非 屬 原 住 民 族 之 平 埔 族 群  

後 裔 人 口 數 統 計 ：

一 、法律上原住民族人口數統計：

依據内政部戶役政系統民國（下同）11 0年 7 月統計結果，目前 

法律上所認定之原住民族人口數為 5 7萬 9 1 6 9人 ，其 中 ，平地原 

住民人口數為2 7 萬 09 8 0人 。

二 、平埔族群後裔之人口數統計：

(一）  内政部自 1 0 7年 起 ，命全國各戶所計算日治時期登記為

「熟」 、 「平 」者 ，其直系血親卑親屬之現存人數，經 1 

年多統計結果，精準統計平埔族群後裔（即 ：其直系血親 

尊親屬之戶口調查薄種族欄内有登記為「熟」或 「平 」者 ） 

之人數為9 8 萬 1641人 ，人口分布於全臺各地（分布示意 

圖如附件一） 。

(二）  又因曰治時期戶口調查簿登記準確度不明，部分地區戶口 

調查薄種族攔更遭塗黑而無從查考，因 此 ，平埔族群各界 

團體於 1 0 4年 8 月 1 5 日召開「平埔正名高峰會議」 ，即決 

議 「先以曰治時期有『熟』註記為優先判定」 ，其後將再 

爭取擴大認定。因 此 ，若以日治時期戶口調查薄登記結果 

為認定基準，平埔族群人數應為9 8 萬餘人；然若依聲請人 

主 張 ，放寬認定或僅以當事人主觀認同為認定基準，平埔 

族群人口將遠高於9 8 萬 餘 人 ，合先敘明。



貳 、原 住 民 族 現 行 給 付 福 利 措 施 之 憲 法 落 實 ，及 潜 在 問 題 之 觀  

察 與 考 量 ：

一 、 國民大會於 8 1年修憲時，為 處 理 「山胞」權 利 議 題 ，有國大代 

表吳清桂等 8 2人提出修憲提案第3 4號 ，條文中明定原住民包含 

平埔族1 ; 國大代表翁文德等 114人提出修憲提案第 8 8號2 ，條文 

說明中指出原住民包含平埔族；國大代表陳重光等3 2 1人提出修 

憲提案第 1 5 1號3 ，條 文 明 定 「山胞」權利並於說明中指出適用 

範 圍 為 「自由地區三十餘萬山胞」。經國民大會第 8 次審查委員 

會 8 1年 5 月 1 曰經廣泛討論後逐條表決結果，針對修憲提案第 

3 4 號建請大會不予討論，針對修憲提案第 8 8號 、第 1 5 1號則建 

請大會進行二讀討論決定4 。國民大會二讀會表決結果，修憲提 

案 第 8 8號表決決定擱置5，表決通過採用修憲提案第 1 5 1號6，此 

即原住民(山胞)權益事項首次為憲法增修條文所明定，即 為 81 

年修憲後增修條文第 1 8條 第 6 項 規 定 ；據其提案意旨，即是以 

「自由地區三十餘萬山胞」為適用對象。其 後 ，國民大會於 83 

年 修 憲 時 ，國大代表吳清桂等6 5人提出修憲提案第 1 5號7 ，條 

文中明訂原住民族包括平埔族；國大代表荊知仁等2 1 6人所提修 

憲提案第 7 5號8 ，將 「山胞」一詞修正為「原住民」，經審查提 

送二讀會表決，修憲提案第 1 5號表決不通過9 ，修憲提案第 75 

號表決通過 1G，將 「山胞」一詞修正為原住民，但未變動其範圍。 

國民大會賡續於 8 6年進行修憲，經提案討論後再次將增修條文

1參 見 （第二屆國民大會臨時會實錄〉，頁 350，國民大會秘書處1 81年丨1月 。

2 参 見 《第二屆國民大會臨時會實錄〉，頁 355。

3 參 見 （第二屆國民大會臨時會實錄>，頁 360 »

4 参見 <第二屆國民大會臨時會實錄> ，頁 400、936。

5 參 見 《第二屆國民大會臨時會實錄>，頁 456。

6 参 見 《第二屆國民大會臨時會實錄），頁 448。

7 參 見 《第二屆國民大會第四次臨時會實錄》，頁 342 * 4 5 2，國民大會秘書處，83年 11月 =

8 参 見 （第二屆國民大會第四次臨時會實錄〉，頁 357 •

9 參見 <第二屆國民大會第四次臨時會實錄> ，頁 452、845、846。 

w 参見 （第二屆國民大會第四次臨時會實錄>，頁 436、43 7' 823、824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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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所稱「原住民」再次修正為「原住民族」，其討論表決過程中， 

未觸及其適用範圍之調整11。原住民族權利條款在後續修憲過程 

即未再修正，而為現行憲法增修條文第 1 0條 第 11項及第 1 2項 

前段規範。是 以 ，自修憲史觀之，現行憲法增修條文第 10條規 

定 所 稱 「原住民族」自始是以「自由地區三十餘萬山胞」為適用 

範 圍 ，歷次修憲過程中，有修憲提案擬將平埔族納入其範疇，未 

獲國民大會參採。立法院遂參照前開修憲過程，後續制定之原住 

民族相關法規及9 0年所制定之原住民身分法，亦均未將平埔族 

群納入規範。

二 、 為落實憲法增修條文第 1 0條 第 1 1項 與 第 1 2項關於原住民族權 

利與地位之保障，現行法規中定有諸多關於原住民族之行政給付 

政 策 ，其中又可分為：

(一 ）  競爭型給付措施：

此類競爭型政策，原住民族需經内部一定程序競爭後始能 

獲 得 ，例 如 ：1.原住民族教育法中所規範之升學優待、公 

費留學保障、優先擔任教師；2.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中 

所規範之原住民進用保障；3.公務人員考試法中所規範之 

原住民族特種考試；4.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中所規範之原 

住民保留地取得所有權及購買權政策等。

(二）  非競爭型給付措施：

原住民族權利中其他行政給付政策，例 如 ：1.學雜費減免； 

2•專門人才獎勵；3.全民健康保險費補助；4.原住民法律扶 

助 ；5.國民年金原住民給付；6.建購修繕房屋補助等措施等， * 3

参 見 （第三屆國民大會第二次會議實錄（上冊)>，頁 S4 9至 5 5 3，國民大會秘書處，8 7年 3 月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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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類諸多政策係依據原住民族社會現況需要所策訂，無需 

經内部競爭即可獲得。

三 、 上開關於競爭型給付措施，涉及内部競爭條件設置適法性之問題； 

非競爭型給付措施則涉及外在競爭群體資源分配妥當性之問題， 

然無論何者，均屬國家對資源限定性分配之具體表現，有其資源 

有限性之考量。前述現行法規對於原住民族之給付措施，均係以 

現行山地及平地原住民之現實狀況與客觀需求為整體政策之設 

計規劃，然平埔族群之社會、政治、經濟、文化條件等客觀需求，

均與現行山地及平地原住民族不相同，若僅以主觀認定而將其納 

入原住民族群，難以確保前開各給付措施符合平埔族群客觀需要 

外 ，現行給付幅度不變之情況下，令央政府總預算年度預算需求 

將增加 4 5 0億元至 5 5 0億 元 （推估方式如附件二），且是否仍符 

合憲法增修條文擬保障原住民族集體權利，進而提升原住民族發 

展狀況之規範目的？不無商榷之處。

四 、 以原住民保留地為例，原住民保留地係以曰治時期「準要存置林 

野(蕃人所要地)」為前身，是臺灣總督府劃設專供「生蕃（高砂)」 

使 用 之 土 地 ，目前僅存2 6 萬 公 頃 ，無法任意擴大增加，為保障 

原住民生計，原住民保留地如有移轉，依法亦以具原住民身分者 

為 限 。如若過度擴大原住民族認定之範圍，前開競爭性政策之保 

障措施，將稀釋現行山地及平地原住民族等相對經濟劣勢者的利 

益 。政府依據憲法規範所規劃之前開保障措施，本擬保障原住民 

族 集 體權利，並提升原住民族發展狀況之立法目的即無法達成， 

反而將使既有原住民族群陷於更為弱勢之處境，此恐非憲法增修 

條文明文納入原住民族權益保障之原意。

參 、原 住 民 族 現 行 政 治 參 與 政 策 之 憲 法 落 實 ，及 潛 在 問 題 之 觀  

察 與 考 量 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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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、  憲法增修條文第 10條 第 12項強調國家應依民族意願保障原住民 

族之地位及政治參與，憲法增修條文與地方制度法等規範對於立 

法委員、直轄市議員、縣 （市）議 員 、鄉 （鎮 、市）民代表等各 

級民意代表，均有保障平地原住民席次之規範。然若以主觀認同 

擴大原住民族之認定包含平埔族群，在憲法增修條文對於原住民 

立委保障席次不變之前提下，則未來將新增將近約 1 0 0萬 人 ，與 

既有 2 7萬平地原住民爭取3 席平地原住民立法委員席次，將對 

人數相對少的平地原住民造成明顯不利。

二 、  況平埔族群在社會、政 治 、經 濟 、文化及歷史經驗等條件上均與 

平地原住民仍有相當差異，彼此間未必存有相同之政治或群體認 

同 感 ，諸多議題之利害關係並非一致（例如前述原住民保留地之 

保障措施），是以若擴大平地原住民族之認定範圍包括平埔族群，

恐產生以 1 0 0萬人實質取代原2 7 萬平地原住民政治上代言權之 

情 事 ，此是否符合憲法增修條文關於保障原住民族政治參與之規 

範意旨？確有值得慎思與商榷之處。

三 、  此外，平埔族群取得平地原住民身分後，同時取得直轄市、縣（市 ） 

議員中平地原住民保障席次之選舉權，由於平埔族群於大部分縣 

市内居人口數量優勢，地方議員在同一選區内競爭，前述排掛效 

應無法避免；又地方民代係以該地方自治團體人口總額定其民意 

總 額 ，如 新 增 1 0 0萬平地原住民，推估直轄市、縣(市)議員席次 

中，需再提列 8 7席作為平地原住民保障席次(詳細說明如附件三）， 

非原住民之議員席次相對減少，對於整體地方制度及非原住民族 

群之國人之地方政治參與權利亦將產生相當之影響與衝擊。

肆 、平 埔 族 群 之 權 益 保 障 並 非 僅 有 擴 大 原 住 民 族 範 圍 認 定 一 途 ， 

現 行 立 法 制 度 亦 已 為 積 極 維 護 與 落 實 ；有 關 原 住 民 族 之 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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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 範 圍 ，仍 應 以 憲 法 增 修 條 文 意 旨 為 依 歸 ：

一 、 平埔族群之權益確實應予重視，然保障方式可以其他多元方式為 

之 ，並非僅因主觀認同而擴大原住民族範圍認定一途，如平埔族 

群之語言文化已獲政府制度性支持。另正如政府對於客家文化保 

存維護措施，不涉及客家族群之個人身分認定制度，中央政府亦 

自9 9年起編列預算並推動平埔族群事務，其具體措施建置包括：

(一）  就文化之保存與發展而言：

原民會每年均透過祭儀活動補助及推動平埔族群聚落活力 

計 畫 ，協助平埔族群復振文化；對於部分尚存之平埔族群 

文化表現，同時也受到文化部主管文化資產保存法等法規 

保 障 ，如加蚋埔平埔夜祭、大武瓏頂荖濃太祖祭典、佳里 

北頭洋平埔夜祭等祭儀活動，已依法認定為文化資產。

(二 ）  就語言之重建與保護而 言 ：

由於平埔族群語言多未完整傳承，歷代學者難以透過語言 

分類進行平埔族群之民族別劃分，另依據中央研究院院士 

李壬癸研究，平埔族群中僅巴則海族（按 ：今多稱巴宰， 

埔里地區部落自稱噶哈巫族）之語言尚有極少數人能夠使 

用 。但近年政府補助各族挖掘語料，重建語言，平埔族群 

語言亦能受到國家語言發展法等法規之保障，其中臺南市 

政府更將重建完成之西拉雅語，納入該市國小課程。

二 、 綜 上 所 述 ，即便目前尚無平埔族群個人身分認定與登記之機制， 

政府亦已在文化、語言等方面，提供相關扶助與保障措施，平埔 

族群語言文化傳承，不會因個人身分認定有無而受到影響。是 以 ， 

有關原住民族之認定範圍，由於有其歷史脈絡與有限的國家資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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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配等種種考量，已如前述，故仍應高度尊重憲法增修條文意旨 

為判斷及解釋之依歸。



附件一平浦族群分布不意圖

連江縣 

292人

金門縣 
2491 人

澎湖縣 

2171 人

臺北市 基隆市
63738人 ， 10432 人

桃 園 市 '  .
80243人 「< 新北市 

新竹市 、123632人 。
12228人 ， 〜

新竹縣
/12254 人 

苗栗縣
21874 人

A  「 一

f 臺中市~
/  93379 人

彰化縣 
23784 人

i

雲#縣
9658 人 . /

南投縣
36841

嘉義市 
4765 人

嘉義縣 

7708人 '夕

宜蘭縣 
13899 人

花蓮縣 
31127 人

臺南市 
102241 人

高雄市5 臺東縣 

170981 ̂  19320 人

'屏東縣: 
f09067 人、 .r

數 據 來 源 ：内政部 

製 園 ：原住民族委員會



附 件 二 平 埔 族 群 取 得 平 地 原 住 民 身 分 後 預 算 需 求 推 估

單位：新臺幣德元

年度 中央政府總預算

預算需求推估原住民族相關經 

費

因人口數而需增減 

之經費項目

110 325.10 266. 68 467. 86

109 348. 87 295. 93 519.17

108 404.24 323.81 568. 08

107 350.80 276.44 484.98

說 明 ：

一 、 原住民族相關經費，係 指 1 0 7年 至 1 1 0年中央政府總預算案中， 

各年度預算書内統計「原住民族相關經費情形」所列經費項目。

二 、 因人口數而需增減之經費項目，係指原住民族相關經費中，會因 

人口數之增減而變動預算需求之經費項目，例如教育推廣、學雜 

費減免、醫療保健、職業訓練等。

三 、 平埔族群人口數以 1 0 0萬推估數；原住民族人口數以 5 7萬為計 

算 基 準 。

四 、 預算需求推估，其計算方式為：因人口數而需增減之經費項目+ 

原住民族總人口數 x 平埔族群人口預估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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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三I平 埔 族 群 取 得 平 地 原 住 民 身 分 後 議 員 席 次 調 整 推 估

一 、 平埔族群推估人口數為 1 0 0萬 人 ，依據附件一所示，平埔族群分 

布於全國 2 2直轄市、縣 （市 ），最少為連江縣2 9 2人 ，最多為高 

雄 市 1 7萬 9 8 1人 。

二 、 依據地方制度法第3 3條及地方立法機關組織準則第 5 條 、第 6 

條 規 定 ，直 轄 市 、縣 （市 ）議員席次，平地原住民人口每增加一 

萬人增一席。因此，依據前開法規規定，計算各直轄市、縣 （市） 

議員席狀況後，推估直轄市、縣 （市 ）應自議員總額之中再提列 

至 少 8 7席 ，作為平地原住民議員保障席次，又地方議員席次依 

法採總額計算，因 此 ，非原住民之地方民代席次將因此減少 87 

席 。




